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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政部近日宣布「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制度」（俗稱以房養老）將在今年試辦，試辦規模

100 人，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先行。依規劃，試辦對象為 65 歲以上、擁有不動產、無

繼承人但不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的國民，扺押貸款的支付年限最長 30 年，按月給付，並得

變更或延長支付年限。對於國內擁有不動產，但手邊缺乏現金的退休人員而言，這項新政

策將可提升其財務能力，有助於改善退休生活，也符合台灣社會發展趨勢。 

二、但如此嚴格的限制究竟能有多少人適用，不無疑義。現有的獨居、需要以房養老獲得生活

補貼費用者，恐怕並非真是單身、無子女，而多數是喪偶、離婚，子女均已長大成年，不

在身旁的情況居多；政府一方面希望提供老人以房養老的居住政策，但另一方面，又擔心

未來老人處理遺產繼承等恐有法律適用性問題，因此，重重設限的結果就端出如此試辦方

案，尤其有多少老人可適用，能否符合真正有需求的老人，令人懷疑。 

（七十七）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為避免養寵物流於一時興起的決定，

造成事後棄養或虐待動物的狀況，新北市政府研擬未來在新

北市購買犬隻前，需先接受兩小時的「生命教育課程」，若

寵物店違規販售，最高將可罰一萬五千元，最快今年底前實

施，而棄養寵物者最高可罰七萬五千元。希望讓有意飼養寵

物的民眾告知飼養寵物的相關問題及清楚飼主的責任，以減

少未來棄養的問題。動物保護團體對新北市這項政策表示歡

迎，認為有助降低棄養比例。不過，現行包括寵物植入晶片

等保護措施，真正執行的情況並不理想，因此本席要求在推

出新的保育政策之時，也需好好落實現有動保政策，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為避免養寵物流於一時興起的決定，造成事後棄養或虐待動物的狀況，新北市政府日前研

擬「新北市犬隻管理自治條例」，新北市政府將規定，未來在新北市購買犬隻前，需先接

受兩小時的「生命教育課程」，若寵物店違規販售，最高將可罰一萬五千元，最快今年底

前實施；而棄養寵物者最高可罰七萬五千元。 

二、新北市政府這項買寵物先上兩小時課程的新規定，獲得動物保護團體的好評，這是因為過

往有太多不負責任的飼主，因一時興起養寵物，可是一旦搬家，將寵物惡意遺棄；或是興

頭過後就棄之不理，甚至外出多日都未提供食物、飲水的行徑時有所聞，而再三傳出的虐

待動物案件，都顯示國人生命教育有待加強。尤其，對於有意養寵物者，一定要認知，寵

物也是一條生命，而非一時興起的玩物，想養就養，不想養就棄之不顧，新北市的這項規

定堪稱進步，值得其他縣市政府學習。 



 

 
272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4 期 院會紀錄 

三、有民眾指出，新北市政府這項新規定立意雖好，但是卻難防怕麻煩的民眾，跨縣市買狗，

以規避兩小時的生命教育課程，甚至造成檯面下的交易增加。不過，在養寵物前設下「上

課兩小時」的門檻，確實有助於「嚇阻」一些「養好玩」的民眾，降低棄養比例；不過，

也有民眾認為，現行包括寵物植入晶片等保護措施，真正執行的情況並不理想，政府與其

推出宣示性政策，不如先好好落實現有政策。 

（七十八）本院黃委員昭順，對高雄地區再度傳出飆車族橫行，甚至向

警察機關挑釁情事，深表關注。長久以來，高雄市每到夜晚

，便經常有大批飆車族聚集叫囂，嚴重危及地方安寧及安全

，雖地方警察機關一再有所謂防飆勤務，但仍未見明顯改善

，每每淪為口號。若地方警察機關無法確實防止該項問題，

則中央應一併負起維持地方治安之角色，除了固定的勤務，

應有警力支援、建立專案、提高機動性等積極查緝措施，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日前高雄市發生深夜被媒體鏡頭直擊飆車族於街頭橫行，在市區流竄近三個小時，一路上

卻無警方作為，甚至飆車族還至派出所門口按喇叭挑釁，員警卻僅目送離開，讓飆車族囂

張而去。同日於仁武區，飆車族再度集結，雖經媒體報導，仁武分局仍無法掌握飆車族行

蹤，飆車族一路橫行狂飆轉進三民二分局轄區，金獅湖附近休息，等待第二波。接下來行

經左營分局新莊派出所前，還刻意按喇叭挑釁警察，警方卻未及反應追趕，飆車族就在市

區繞遍三民二分局、三民一分局、苓雅分局轄區，確就是不見警方蹤影，高雄市的夜晚，

真的是讓人心難安。 

二、如上事件於高雄市絕非個案，長久以來，幾乎每隔幾天，就會有高雄飆車族橫行的事件發

生，除了嚴重影響治安，危害民眾生活安全外，近來飆車族更變本加厲，於途經警察機關

時，或包圍、或挑釁，甚且投擲石塊或信號彈，將警察機關公權力視若無物。高雄市警察

局面對此一情形，除了定期執行所謂「防飆勤務」、「防飆專案」，幾個月向媒體公布逮

補少數飆車族以證明「績效」外，面對持續發生的飆車情事，顯然沒有有效嚇阻作法，視

高雄市民身體、生命、財產安全於無物。 

三、依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依法應作為而

不作為，致嚴重危害公益或妨礙地方政務正常運作，其適於代行處理者，得分別由行政院

、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命其於一定期限內為之；逾期仍不作為者，得代行處理。但

情況急迫時，得逕予代行處理。」高雄市飆車族橫行，已非突發事件，長年來不段發生，

除嚴重影響高雄市民身體、生命、財產安全，甚而已成高雄市不光彩之「特產」之一，其


